晋安区农业农村局关于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成果公布

2025年以来，根据《福建省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晋安区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持续深化整治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突出问题，聚焦“全覆盖”“高风险”“"小切口”，按照“拉网式、全覆盖”要求，坚持边查边改、自查自纠，全面摸排资金使用监管问题。
截至目前，通过自查发现职能部门问题53个，已完成整改问题52个，发现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71个，追责问责2人。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2条，清缴追回资金12.76837万元，推动健全完善制度8项。
                             
                           福州市晋安区农业农村局
                              202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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